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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復興區公所 函
地址：33641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中正路20

號

承辦人：課員 陳俊宏

電話：03-3821500分機114

傳真：03-3821503

電子信箱：1001033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幸福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復區民政字第109003109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436300A_1090031098_ATTACH1.doc、

376436300A_1090031098_ATTACH2.docx、376436300A_1090031098_ATTACH3.

docx)

主旨：為辦理「第二屆珍愛山林、愛護河川宣導歌唱比賽」活

動，請協助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9年10月28日水北保字第

109530698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活動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比賽日期：

１、初賽：109年11月28日(星期六)上午8時至12時。

２、決賽：109年11月28日(星期六)下午1時至5時。

(二)比賽地點：桃園市復興區角板山天幕活動廣場。

(三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9年11月18日(星期三)止。

(四)報名時間：報名期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8時至12時及下午

13時至17時。

(五)報名專線：

１、電話：(03)382-1500分機114 及116陳先生或王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090007678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1/03 16:2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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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。

２、傳真：(03)382-1503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除國小組由各校統一薦送報名外，其餘參賽

組別之報名人員均應向本公所民政課繳交報名表件(含各

組應備證明文件)。

(七)參賽資格及組別說明如下：

１、國小組：名額33人。

(１)由本區轄內11所國小優先統一推薦報名，每校得報

名3人，參賽學生應設籍本區。

(２)倘報名期滿尚有缺額，始對本區以外之國小開放報

名，惟參賽學生除設籍本市外，其身分應為泰雅族

原住民。

２、國、高中學生組: 名額30人，須附學生證、身分證影

本、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。

(１)設籍本區之國、高中學生。

(２)設籍本市之國、高中泰雅族原住民學生。

３、社會組：名額30人，須附身分證影本、戶籍謄本或其

他有效證明文件。

(１)設籍本區16歲以上未滿60歲之區民。

(２)設籍本市16歲以上未滿60歲之泰雅族原住民。

４、樂齡組:名額30人，須附身分證影本、戶籍謄本或其他

有效證明文件。

(１)設籍本區且年滿60歲之區民。

(２)設籍本市且年滿60歲之泰雅族原住民。

三、本活動防疫措施與規定如下：防疫期間，敬請所有入場者48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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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量測體溫、手部消毒並配戴口罩，如有發燒(額溫

37.5 度以上)、咳嗽及呼吸急促等症狀或未戴口罩者，將

不得入場；另比賽期間除參賽者外，與會者請全程配戴口

罩，休息交談時請保持社交防疫距離。

四、另比賽方式、獎項及獎勵方法、評分方式及其他注意事

項，請詳閱活動報名簡章；本案活動聯絡人：陳俊宏先

生，電話：(03)382-1500分機114，E-mail：

10010335@mail.tycg.gov.tw，隨函檢附活動報名簡章、報

名表及監護人同意書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桃園市復興區三民里辦公處、桃園市復興區澤仁里辦公處、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

辦公處、桃園市復興區義盛里辦公處、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辦公處、桃園市復興

區華陵里辦公處、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辦公處、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辦公處、桃

園市復興區長興里辦公處、桃園市復興區奎輝里辦公處、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

各大專院校、各區公所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

副本：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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